
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提撥投資管理辦法第

十二條修正總說明 

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提撥投資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

辦法）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發布施行後，文化部會同國家發展委員

會曾於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施行。茲配合行政院國家發

展基金管理會修正「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

方案」資金撥付流程相關條文，為使國發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

實施方案資金撥付流程更具妥適性，爰修正本辦法第十二條。 

 

 



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提撥投資管理辦

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 明 

第十二條 文化部辦理

第三條第一款文化

創意產業之投資，應

委託信託業者設立

信託專戶。 

    審議通過之投資

申請案所需投資款

項，由文化部按預估

投資金額，向國發基

金申請撥交，文化部

再以代收代付方式

撥付至信託專戶保

管後，由信託專戶撥

款投資。 

第十二條 文化部辦理

第三條第一款文化

創意產業之投資，應

委託信託業者設立

信託專戶。 

    審 議通過之投資

申請案所需投資款

項，由文化部按預

估投資金額，向國

發基金申請撥付至

信託專戶，再由信

託專戶撥款投資。  

為使行政院國家發

展基金加強投資文

化創意產業實施方

案資金撥付流程更

具妥適性，爰修正部

分文字。  

 


